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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2年 11月 7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

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
 
 

 奉我国政府指示，谨提请你注意国际媒体报道的 2012 年 11 月 5 日以色列政

权总理本雅明·内塔尼亚胡所作讲话(以色列电视台 2 频道“实况”节目)，他在

讲话中再次威胁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使用武力，重申打算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攻

击。据同一消息来源报道，他甚至以侵略性姿态表示，进行这种攻击无需“华盛

顿或世界的支持”。 

 对以色列政权总理这种无端挑衅和不负责任的讲话，以及该政权官员所作的

其他类似讲话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。这样的讲话公然违反《联

合国宪章》的最基本规定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，这些规定和原则都禁止任何侵略

行为。然而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这番针对伊朗的煽动性言论和毫无根据的指控

出自以色列政权官员之口，而该政权秘密开发和非法拥有核武器正是对区域和国

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，该政权的罪行和暴行记录无可比拟，足以构成危害人

类罪。 

 我想重申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来无意攻击任何其他国家。同时我也强调，

按照《联合国宪章》第五十一条所赋予的固有权利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毫不犹

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自卫措施，坚决回应对伊朗人民和伊朗领土的攻击。毫无疑问，

以色列政权在其言论中威胁使用武力和任何手段进行侵略，显然会危及区域和平

与安全，联合国应该及时作出反应并采取措施加以防止。不言而喻，那些可能动

用武力的人应该对由此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和后果承担责任。 

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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